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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佈乃由信陽毛尖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旨在

向其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最近期業務發展之更新資料。

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之董事（「董事」）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日，本公司與

信陽毛尖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信陽投資」）訂立合作框架協議，同意結成合作夥伴關係，就

資本市場對接信陽經濟發展等領域開展合作（「框架協議」）。

根據框架協議，從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日至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七日止，本公司及信陽投資

擬就下列各項進行合作： (1)信陽投資將進入香港資本市場並通過多種方式入股本公司，擬

成為本公司的策略性股東； (2)雙方與信陽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將協調及磋商信陽國際茶

城的土地、規劃、建設等手續，從而最終將信陽國際茶城合規併購入本公司；及 (3)信陽投

資與地方政府將推動條件成熟的相關茶葉貿易及知名茶葉企業積極與本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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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信陽投資的資料

信陽投資為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信陽市註冊之有限公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信陽市財政

局全資擁有，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000,000,000元。就董事會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
盡悉及確信，信陽投資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全部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訂立框架協議的原因

董事會認為，訂立框架協議有助雙方利用彼等各自之優勢，資源及專業知識就發展相關茶

產業項目建立穩定及互惠互利之策略關係。此外，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之合作乃於本公司

之正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且框架協議之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因此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框架協議僅為本公司及信陽投資提供策略合作框架。框架協議項下擬訂立之合作條款須受

本公司及信陽投資其後可能不時訂立之任何明確協議之條款所規限。於本公佈日期，本公

司及信陽投資尚未就任何特定合作項目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倘框架協議項下擬

進行之任何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則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之規定於適當時候

另行發表公佈。

承董事會命

信陽毛尖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昱

香港，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昱女士、羅子平先生及于德發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馬榮欣先生、譚政

豪先生及侯志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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